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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建构的国内层次研究

作者：方长平 文章来源：《欧洲》2002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06-3-29

 

  国家利益的确定与变化问题,是国家利益研究中比较薄弱的方面。在国际关系理论方法中,理性主义方法认为国家利益是外生、给定的,没

有对国家利益的确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而90年代后兴起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方法主张,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建构的。以美国学者亚历山大·

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则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社会的政治文化建构的①。从研究方法上看,温特和新现实主义

的主要代表肯尼思·华尔兹一样,仍然是将国家假定为一个单一性的整体,在体系层次上研究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等的建构问题。 

然而,建构主义学派的其他学者对温特使用的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温特应该重视国内因素的建构作用②。笔者认为,温特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

替代新现实主义的体系理论,而不是确定国家身份和利益形成的理想模型,因此可以将国内因素化约———假定国家是单一性的整体。但确定

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似乎不能回避国内因素的作用,温特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国家身份的形成也受到国内政治的重要影响③”。国内学者秦亚

青教授提出的判定国家利益的“理想类型”———即从国内系统、国际系统和最高决策者个人3个层次判断国家利益,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

参照④。当然,秦教授主要是从国际系统的结构来判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支撑的霸权政策,化约了国内系统的结构和进程。其他建构主义者

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实证分析①。考虑到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式来分析国家利益在国内层次上的建构问题,笔者在本文

中尝试把建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引入国内层次,以补充温特用体系层次方法确定国家利益的不足。 

一 国内层次上国家利益建构变量的选择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建构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方法而存在的,其研究对象和领域很广,如家庭、国内社会、国际体系等。温特的

议程只是把“国际体系”作为其研究的问题领域,探讨的是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民族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等变量之间的互构关系,并据此建立

了他自己命名的“关于国际体系的建构主义理论②”。但在国际关系中,建构主义的研究领域远不止这些,它至少还可以延伸到国内社会。那

么,国内层次上的哪些变量可以影响国家利益的确定?如何选取它们?本文借鉴罗杰·希尔斯曼等人在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中提出的“黑匣子模

式”来选择国家利益建构的变量。 

罗杰·希尔斯曼等人先后提出了经典的“黑匣子模式”和改进后的“黑匣子模式③”。经典的“黑匣子模式”提出政策制定只需要考虑权力

的作用,认为“就其动机、目标(利益)和行动而言,一切黑匣子都是相同的。不同在于它的力量的强弱④”。在改进后的“黑匣子模式”中,希

尔斯曼等人认为以下一些因素对国家的决策有效:(1)国际格局以及国家在这种格局中的相互作用;(2)意识形态、文化、民族性格;(3)政治领

导人及其公民在情感上受到历史经历的强烈影响以致影响到国家本身的行为方式,如“慕尼黑心理”导致了在谈判中不愿意让步的态度;(4)决

定国力强弱的诸多因素,有时重点研究战略地理学;(5)试图改进政策行为的逻辑,研究讨价还价的过程,设计各种政治战略中的行动⑤。改进后

的“黑匣子模式”既包括了物质性因素,也包括了观念性因素。同时,有些因素并非存在于国内层次,而是存在于国际体系层次上,如国家在国

际格局中的地位、国家的相对实力等。 

尽管影响决策的因素并不一定可以影响国家利益,我依然假定上述所有因素同样可以参与国家利益的确定。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由于

建构主义具有鲜明的理念主义倾向,考察的是观念、文化等因素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因此本研究不考虑物质性因素,如国家实力、地

缘位置;(二)正如前面所限定的,我是在国内层次上进行本项研究的,因此也不考察存在于体系层次上的因素,如国际格局、国家的相对实力



等。综合以上考虑,我在这里选取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两个因素作为在国内层次上建构国家利益的两大变量,假定它们对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可以发生建构作用。 

二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学界、政界总是具有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对立的偏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

理想主义的对立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种区分。不少学者在比较冷战时期与冷战后的国家冲突的原因时,一味强调冷战时期是一种意识形态冲突,

而冷战后则回归到国家利益的竞争,其潜在话语就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本质上是对立的。国家在追求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往往要牺牲国家利

益;为了国家利益的需要,必须在国际关系中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观点,无疑影响了我们

对意识形态与国家身份和利益关系的理解。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果真有这样鲜明的关系结构吗?以下我们通过考察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及政治

功能来分析二者的关系。“意识形态”是18世纪末由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中首先创造出来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

关于观念的科学,指的是一种关于特定使命的科学学说;力图通过抑制人的偏见,并以理性至上的思想武装人,最终达到服务人、拯救人的目

的。特拉西本人曾设想意识形态应是中性的、技术性的概念,但是后来还是赋予了它很高的道义价值和使命感。在特拉西之后,“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概念被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和解释。综合起来,主要包含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区分的两种意

识形态实际上包括了广义和狭义的内涵。狭义的内涵实际上就是曼海姆提出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根据他的解释,“当‘意识形态’这一术

语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念和主张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那些观点和陈述被看作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

意的伪装……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地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①”。国内学者王逸舟认为,“特殊

意识形态”一般都以国家为背景,它总是带有抬高自我、贬低对手的内容特征和通过国家宣传机器向大众强制推广的形式特征②。 

广义的意识形态被界定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的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体系,它也是曼海姆界定的“全面意识形态”,指的是一

种世界观或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彻底信奉。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意识形态并不限于某个阶级和集团,它是普遍存在的,包含着一整套

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经济学家诺思曾分析了理解意识形态功能的3个要点:(1)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方法,个人用它来同外界协

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个人的决策过程简化;(2)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世界正义、公平等伦理道德判断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这显然意味着存在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几种对立着的理性认识或意识形态;(3)当个人的经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改变自

己的思想观念③。意识形态的主体可以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反映的是这些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价值。它是这个团体

中每个成员对周围世界以及团体本身的认知体系,反映了该团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为团体的集体行为提供合法性辩护,同时也对个人行为

提供一整套约束。但是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权合法性依据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有一种。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作为一种统治工

具,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其根本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饰现实的联系④。

这里实际上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狭义内涵。同时,作为广义上的意识形态也的确构成了政治行为的终极目标。如美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

作为国内的主流价值观,而且通过各种途径把它推广到国外。 

从意识形态的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它与国家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利益的判定来自身份的确

定。国家存在多重身份,包括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等①,其中类属身份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广义)意识形态。信奉不同意识形

态的国家,其类属身份不一样,必然导致国家利益的不同。在这里国家利益与(广义)意识形态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构造国家

身份而直接成为国家利益的导向。以美国为例,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为美国两党政治提供合法性支持,而且本身已成为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组

成部分,或者说通过意识形态的视角,发现、选择它的国家利益。对美国政府和人民来说,意识形态———民主、自由的价值观都关系到美国的

安全,它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近年来观察到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国家利益判定的问题上,同样都强调战略安全

利益和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输出,由此导致了两党政策取向趋同的现象。 

以上我们考察的实际上是广义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至于狭义的意识形态,它是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如果我们接受现实主义关于

国家利益的确定是追求政治权力,那么“正是政治的本质,迫使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利用意识形态来掩盖其行动的目标,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是权

力②”。这就表明,狭义的意识形态只是将意识形态作为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它改变的只是国家的政策行为,其本身并没有建构国家的身份和

利益。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意识形态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构成了一国的国家身份和利益,它对国家利益事实上起到了

建构作用。狭义的意识形态只是作为国家谋求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很难区分一国对某种意识形态的遵守是出于追求自我

利益的需要,还是真正认识到它就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因而导致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性。 



三 政治文化与国家利益 

温特强调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温特区分国家间政治文化的标准是根据对暴力的不同理解,所以温特提出了霍布斯

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那么一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对国家利益将产生什么影响?每一个社会都把自身特色的规范和价值观传给它们的社会

成员;同时社会成员根据习得的观念、习俗和文化,对政治系统的运作提出自己的要求,对政治系统与社会成员的关系提出希望。这种有关政治

系统的信念、象征和价值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③。政治学家西德尼·维伯

把政治文化定义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发生的主观环境④”。维伯主要是从人们

如何看待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应该如何组织的角度定义政治文化的。阿尔蒙德和维伯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进行了更详细的概括。它

们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对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谈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指的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

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①;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的的分布,这种取向涉及到对象和关系

的内在化方面。它包括:认知的取向,也就是关于政治系统、它的角色和角色的承担者,它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以及信念;情感的取向,或关于政

治系统、它的角色、人员和行为的感情;评价的取向,关于政治对象的判断和见解,特别是那些涉及价值的标准和准则,可以和信息和感情相结

合的政治对象②。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各位学者虽然莫衷一是,但是基本上都认为政治文化反映的是民众的一种政治心理,涉及到对政治系

统的认知、情感和判断。 

政治文化作为支持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其功能包括:它是政治体系存在和维持的基础,影响了政治体系中政治制度的模式选择,决定

了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制约了政治体系的变革和发展③。从政治文化的内容和功能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形成、演变可以

产生某种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但从长期看,它可以通过各种复杂的建构机制,建构某一国家的国家身份和利益。 

首先,政治文化涉及到公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认同。如果某一政府不能得到公民的合法性认同,那么该政府做出的任何决策就很难符合公民的意

愿,也不可能取得公民的认同。在这种情形下,由政府认知的国家利益就难以得到公民的认可。 

第二、不同的政治文化可以有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模式,而不同的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确定国家利益行为主体及其关系的不同。例如,日本和

美国虽然都选择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但是在政治制度模式的选择上则有所不同。日本国民人出于对天皇的特殊情感和价值取向,认为天皇是

国家的象征,是国民的精神支柱。日本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使得美国在二战后对日本政治体制的改造中仍然保留了天皇的地位,确立了君主立

宪政体。但是,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来说,英王是残暴统治的象征。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没有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而是建立了总统

制的共和政体。这两种不同的政体使得日本与美国在确定国家利益的行为主体时,存在着明显差异。天皇在日本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权

力干预政策的制定,也没有权力确立日本的国家利益;但是美国的总统却具有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是确定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后变量。因此,不同

的政治文化对国家利益的确定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第三,政治文化的不同功能决定了对国家及其利益的不同认知。阿尔蒙德根据政治文化的功能确立了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3个层次

④,其中体系文化指政治体系的成员对于政治体系以及体系的政治权威和权威人物合法性的政治倾向。它包括社会成员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意

识、对体系内政权以及权威人物的认同与否。这都决定了体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国家认同意识的危机,就有可能引发重大的

政治危机,甚至导致国家的分裂。如在南联盟科索沃的阿族人分裂就是一个例证。 

过程文化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过程的一整套认识和评价,主要涉及对社会成员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看法。阿尔蒙德

和维伯在《公民文化》中区分的3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就是一种过程文化,它包括参与型、臣属型和地区型。在参与型文化中,人们意识到自己是

“国家”的公民,关心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认同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相信自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以有效地维

持民主的政治体制。在臣属型的文化中,人们尽管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公民,也关心政治,但却是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的。个人只是受政治影响

的客体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这种文化很难产生和巩固民主政体。在地区型的政治文化中,人们没有觉得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只认同于

周边的事物,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自豪感,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激情。在地区型的政治文化中发展民主是非常困难的。这3种类型的过程文

化,直接决定着体系成员为实现目标同他人合作的意愿。个人特别是精英人物之间以及体系内各集团之间的疏远和敌视很可能导致政治冲突,

并给正常的决策过程造成困难。因此,这3种过程文化意味着建立不同政治体制的可能性,而不同的体制建立必然导致对国家利益认知和实现的

不同。 

政策文化是指政治体系成员对公共政策的倾向模式,即在选择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来实现社会所要达到的意图和目标上,政治体系的成员所表现

出来的倾向。它对国家利益的实现有一定影响。例如,是通过街头的示威抗议,实现某些政策目标,还是通过院外压力集团的活动对政策施加影



响,就反映了不同的政策文化。 

总之,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变化,不仅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而且从长远看,它必将影响公共舆论、选民投票、利益集团、政党政治,从而

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确定和改变产生影响。如果说,意识形态是通过政府作为主体确定国家利益的,那么政治文化则是通过社会的、民间的力

量,通过公民对国家和政府、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府运作进程的认同而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的。 

以上本文初步探讨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与国家利益的建构关系。通过图表可以比较温特在体系层次上的框架和本文的框架(见表1)。当然,

本文的目标是建立研究国家利益在国内层次上如何建构的分析框架和模式,其他相关变量也完全可以放到我的框架中,以求更客观、科学地确

定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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